
经营者要居安思危

加强合规审查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黄训迪

日前， 上海奉贤区人

民法院利用 “执转破” 机

制， 同时克服新冠疫情等

不利影响 ， 成功对 “统

一 ” “喜之郎 ” “王老

吉” 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

的设备提供企业进行破产

保护， 推动各方达成重整

计划， 该企业于近期实现

复工复产。

  一是注意经营风险。 该企业在

经营顶峰时期 ， 租赁厂房仅 4000

平方米， 而投资建厂即购买了 100

多亩土地， 最终导致资不抵债。 企

业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前， 必须充

分评估自身情况， 科学论证项目投

入、 市场前景、 预期收益等各方因

素， 做好风险防控。

二是加强合规审查。 该企业在

业务扩张中， 资金安排随意性大，

抗风险能力弱， 导致无力清偿到期

债务。 企业欠缴税款数额较大， 表

明经营中忽视税收等法律规定， 税

务合规方面存在短板。 今后， 需加

强税务等方面的合规审查以及现金

流等的合理管控。

三是切忌盲目跟进。 新三板推

出后， 其低门槛对很多中小企业具

有吸引力， 一些企业在并不了解的

情况下盲目上板。本案中，该企业既

没有考虑生产规模等实际情况，又

对资本市场缺乏充分了解， 导致上

市不成。 今后仍要从企业自身发展

和对资本市场迫切性需求方面来权

衡和考虑上市与否。

纠纷难解债务难还

知名企业濒临破产

坐落于奉贤区的上海某食品

机械公司曾是“统一” “喜之

郎” “王老吉” 等多家知名食品

企业的设备提供商。 该企业成立

于 2003年， 经过多年精心经营，

逐渐成为国内知名的食品机械设

备制造商， 顶峰时职工达到 100

多人， 产品远销欧美、 中东、 非

洲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产

值最高达 5000 多万元， 曾获中

国食品机械设备网最受关注上榜

企业等荣誉称号。

由盛转衰的节点， 发生在

2014 年。 该企业将业务拓展至

产业下游， 准备在重庆购地建厂

从事食品经营。 因建厂耗资巨

大， 占用大量流动资金， 加之海

外订单付款方式的变更， 导致资

金链断裂， 无力支付供应商货

款， 诉讼不断。 另， 该企业在新

三板上市期间存在欠缴税款等情

形。 2016 年下半年， 该企业停

产停业， 多个债权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因无力偿债， 进入破

产程序。

2018 年底， 奉贤法院受理

这起案件时， 摆在法官面前的是

一个“烂摊子”： 欠债 40 余笔，

金额 1000 多万元， 几十名员工

工资尚未结清， 资产所剩无几，

等待企业的似乎只有破产清算这

一条路。

“重启”比“关机”更符

合各方利益

审理此案的沈敏兰法官发

现， 虽然该企业经过强制执行无

法清偿债务， 具备破产条件， 但

企业质地良好， 有较高价值的知

识产权、 较好的食品机械生产管

理和经营团队， 也有一定的市场

品牌度和声誉度。 于是法官与企

业负责人唐某进行了深入沟通。

“以前长期合作的国内外客

户经常打电话给我咨询业务， 老

员工们也愿意回来继续工作， 技

术和市场都有保障， 食品机械是

我的老本行， 如果能够渡过难

关， 前景还是可观的。” 唐某这

样说道。

通过仔细调查， 多方沟通，

一个让企业“破茧重生” 的重整

方案渐渐清晰。

然而， 重整之路一波三折。

2019 年年中，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

因债权人众多， 有的因长期

催讨债务无果对企业失去信心，

有的因资金压力急于尽快拿到钱

款， 各方意见的分歧导致未能达

成一致。 法官继续深入各方听取

意见， 努力做通工作， 完善方案。

正当重整进程有所起色时，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出现， 又打乱了原

本的计划……

但法官没有放弃， “企业如果

进入破产清算， 债权人得到清偿的

财产非常有限。 疫情当前， 更要帮

助困境企业恢复生产。”

面对疫情等不利形势， 合议庭

经过仔细研究后， 确定了新的工作

思路。 一方面， 帮助企业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 制定切实可行的恢复生

产计划， 逐步打消债权人的顾虑。

另一方面， 指导破产管理人与债权

人逐一沟通， 分析利弊， 寻找共

识， 尽最大努力取得债权人的理解

和支持。

鉴于众多债权中， 税收债权占

有一定比例， 合议庭还主动借力，

联系区税务机关共同推进企业重整

工作。 对于税收债权， 税务机关结

合疫情等情况， 适当延长企业的偿

还期限。

同时， 法院和税务机关对企业

今后如何规范经营、 防范风险及相

关税收政策等进行了指导。

最终， 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上， 各方一致通过重整方案， 由企

业大股东注资恢复生产， 先行偿还

部分债务。 之后， 企业将定期按一

定比例逐步偿还直到履行完毕。 至

此， 该企业按下“重启键”， 厂区

内的机器再次轰鸣！

【祸起贪欲】

李林与闵亮是一对多年的朋

友， 两人时不时地见面聊天。 随着

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借贷” 热， 两

人也琢磨起了“钱生钱” 的生意。

起先， 闵亮尝试出借了几笔款

项， 在成功赚取了几笔利息后， 他

自认为掌握了更多的借贷信息， 遂

坚定了“扩大经营规模” 的信心。

李林闻讯后， 亦心动了起来， 主动

要求搭便车投资参与闵亮的借贷生

意。 一番商量之下， 双方达成了资

源共享、 利益分享的口头协议。

于是， 李林持续向闵亮提供金

额不等的出借资金。 经过对外出借

运作， 闵亮亦能不定期地向其转

账， 李林的投资有了回报。 如此，

在一年多的循环往复中， 李林累计

转账给闵亮 90 余万元， 闵亮累计

转账给李林 70 余万元。 此外， 在

利欲的驱使下， 李林还如法炮制向

其他人员提供出借资金 40 余万元，

以期多渠道投资借贷生意。 然而，

天不遂人愿， 李、 闵两人的“蜜月

期” 随着闵亮“呆账” 的产生而提

前结束。 李林几经催讨， 闵亮均以

“借款人违约” “找不到借款人”

等为由表示钱收不回来， 以至于闵

亮无法再向李林转账付款。 眼见大

量的资金要打水漂， 李林一纸诉状

将昔日好友闵亮告至法院。

【各执己见】

法庭上， 李林称他转账给闵亮

及其他人员 （系闵亮朋友） 的款

项， 均是被告闵亮向他所借， 因此

要求被告返还借款 70 余万元并支

付利息 （按月利率 2%计）。 但是除

相关转账凭证外， 李林没有提供任

何有关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

被告闵亮则认为， 原、 被告之

间非借贷关系， 而是投资关系， 原

告转账给其他人员的款项与自己无

关。

与此同时， 被告闵亮向法院提

供了证明原、 被告双方互有经济往

来的转账凭证。

【法院审判】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 被告之

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法院就此分

析：

第一， 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款项

仅有转账凭证， 而无借据等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之证据。

第二， 原、 被告之间的经济往

来除了原告转账给被告外， 被告亦

多次转账给原告， 但原告在起诉时

仅截取部分其转账给被告的款项作

为债权依据， 而不全面真实反映双

方真实款项往来情况。

第三， 原、 被告之间的关系，

原告一方面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

利， 另一方面自认是投资关系即由

原告以保本保息方式投资于被告。

第四， 原、 被告相互转账次数

多、 金额大， 如按原告所述双方是

借贷关系， 在被告未还清前款的情

况下又出借给被告且不要求被告出

具借条， 不符合常理。

第五， 原告转账给其他人员的

款项， 相关人员证明是原告为了与

其共同投资做民间借贷生意， 而非

被告向原告借款。

综上， 在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

借贷关系的情况下， 原告仅凭转账

凭证主张原、 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并

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 证

据不足， 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

诉， 要求改判。 二审法院在确认一

审法院查明事实、 阐述理由的情况

下， 还着重指出， 原告作为一个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应

当清楚对外借款可能产生的风险，

然其对于所主张的多笔借款既不能

明确每笔借款的期限、 利息， 也不

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

关系， 亦未能提供任何双方就涉案

款项性质的交涉痕迹， 因此， 原告

提供的交易明细仅能证明向被告交

付款项。

反观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 亦

反映出被告与原告存在大量钱款往

来， 转账金额也未能与原告主张的

本金和利息形成对应关系。 根据现

有证据实难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

关系， 故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之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法律维护合法的借贷关系。 当

下， 民间借贷案件呈高发态势， 案

件所体现的疑难复杂、 真假难辨成

为常态， 有的更涉及违法犯罪。 那

么， 日常生活中， 公民该如何防范

风险、 维护正当权益呢？

一是 “口说无凭”， 树立证据

固定意识。

签订书面协议不仅有利于明确

各方权利义务 ， 更有利于还原事

实、 定纷止争， 然而现实生活中仍

有不少人固执地认为签订书面协议

是不信任的体现， 有碍面子、 有伤

感情。 殊不知， 书面协议的缺失往

往是产生冲突的导火索或定时炸

弹 ， 一旦发生冲突又往往各执己

见、 莫衷一是， 如此不仅面子里子

尽失， 更给厘清问题带来难度、 解

决纷争增加成本。

二是 “贪祸相随”， 树立理性

投资意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 个人追求利益无可

厚非， 但应保持平常心态， 谨记风

险意识底线思维， 切莫头脑发热贪

欲过度， 否则欲速则不达， 有的甚

至走向事物的反面。

三是 “知己知彼”， 树立正当

维权意识。

就借款人而言， 要慎重负债，

特别是要在偿还能力范围内负债，

避免因诚信缺失而带来的不利后

果 ； 就出借人而言 ， 要强化风险

意识 ， 充分考察借款人的借款用

途 、 偿还能力 。 一旦发生纠纷 ，

则冷静思考利弊得失， 把握诉讼规

则， 以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本案例中吸

取教训， 少走一些弯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借贷乎？ 投资乎？

一段因利益纠葛而塌陷的友情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严林林

一对相识多年的好

友， 原本想着一起挣钱，

却因为一笔累计 70 余万

元的资金是借贷款还是投

资款起了争执， 最终闹上

法庭。 近日， 上海市嘉定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这起案件。

◆法官说法

B3 案件写真

昔日大厂今朝濒临破产

法院用“重启”代替“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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